
附件三 臺北市立麗山高級中學學生班級聯合會組織章程 
 

《臺北市立麗山高級中學學生班級聯合會組織章程》 
 

89年11月 24 日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並陳校長核定實施 

96年 3月 16 日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並陳校長核定實施 

98年 4月 15 日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並陳校長核定實施 

99年 6月 10 日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並陳校長核定實施 

107年 5月 30 日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並陳校長核定實施 

109年 3月 24 日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並陳學校核備實施 

110 年 6 月 17 日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並陳主席簽署公布實施 

113 年 2 月 26 日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並陳主席簽署公布實施 

114 年 6 月 10 日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並陳主席簽署公布實施 

 

（前言） 
時臺北市立麗山高級中學學生班級聯合會會員代表大會，受全體學生之委託，為

使學生自治之推動更加完備、法治素養之增進以及確立自治機構運行之圭臬，召開章

程第六次修改案會議，修正並實施本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臺北市立麗山高級中學學生班級聯合會，簡稱麗山班聯會（以下簡稱本會）。

基於前瞻卓越、感恩回饋之理念，代表臺北市立麗山高級中學（以下簡稱本

校）全體學生之學生自治組織。 

第二條 本會以培養學生民主觀念、法治素養，促進師生對話，建立班級、社團、學

校彼此之間良好的溝通管道，推動學生自治活動，發揮同儕輔導功能，達到

學生自治為宗旨。 

第三條 本會會址設於臺北市內湖區環山路二段 100 號本校校內。 

第四條 下列本會之任務： 

一、舉辦全校性之學生活動。 

二、配合學校提供服務機會，並協助會員解決困難。三、

暢通學校行政單位與學生之間的意見交流管道。四、增進

社區及校際之間的聯繫與合作。 

五、協助社團發展。 

第五條 本會由全校學生共同組成，於主席領導下，且受學生事務處(以下簡稱學務

處)之輔導，依行政、立法分立原則，分別行使職權，行政部門為行政會，

下設各組；立法部門為立法會，下設秘書處與委員會，其組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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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會員的權利與義務 
 

第六條 凡本校在籍學生均為本會之會員。 

第七條 本會會員均享有以下權利： 

一、參加本會所舉辦之各項活動。 

二、享有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

三、得透過班會向本會提案。 

四、得擔任本會主席、副主席及下轄部門幹部或重要成員職務。五、

對學校公共事務可進行請願、連署。 

六、社團活動經費補助及服務機會與救助之請求權。 

七、得透過班級會員代表(以下簡稱會員代表)得知本會實行運作之過程

或記錄。 

凡會員其他自由及權利，以不違反社會、學校及本章程等規範前提下，

皆具有之。 

第八條 本會會員均應盡以下義務： 

一、遵守本會章程及決議案。

二、接受本會委派之任務。 

三、繳納會費。 

會員得拒絕前項義務之實際行為有違反本章程者。 

 

第三章 主席 
 
第九條 主席為本會最高領導人，主要負責維持本會和諧、協助會員行使其權利與義

務、主持最高會議、簽署並公布立法會通過之決議案、對重大事項之發布以

及對章程之解釋，對外代表本會，並向全體會員負責。 

第十條 副主席襄助主席推展業務，於主席無法視事時代理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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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主席、副主席任期皆為一學年，不得連選連任，亦不得兼任會員代表。 

第十二條 主席、副主席於每年四月下旬由本校全體會員普選產生之，見習二至三個

月，八月正式接任。正、副主席於選舉期間須提出施政方針及理念，並以

兩人為一組方式參加競選。 

下列主席、副主席參選資格： 

一、限本校一、二年級學生。 

下列行政會主席、副主席選舉規則： 

投票率須達百分之二十以上。如登記參選者僅一組，獲同意票數須占實投

票之百分之五十以上；若有兩組以上參選，每增加一組則獲同意票比率降

低百分之十五，惟底限為百分之二十，若無候選人通過門檻則重新登記選

舉或以得票較高兩組第二輪投票；重新登記選舉以一次為限，最後一次以

獲最多票數者當選。 

下列明確主席、副主席選舉投票辦法： 

一、投票時必備之物品：選舉人須攜帶學生證、身份證或健保卡以證

明其身分，未攜帶者不得投票。 

二、投票地點：投票所若干個，由學務處於選舉前公告。 

三、選務工作人員若干人，由學務處任命，若干人負責一個投票箱，

監督投票情形。 

四、投票過程須確保選舉人獨立進行投票，且過程保密。 

第十三條 主席、副主席如因發生重大失職情事，致遭提起罷免時，罷免案應在任期

開始三個月後始得提出。一經提出，原任主席不得繼續行使職權，另由

會員代表推選代理主席，處理罷免事宜及本會各項事 務。 

罷免案由會員代表全體三分之一以上之連署，始得於立法會會議中審議及

交付表決，經三分之二以上代表出席，出席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提案

方成立。 

罷免案成立後，由全體原選舉人投票，其投票率須達全體原選舉人百分之

三十，同意票數須占實投票之百分之六十以上，始得罷免。若未獲成立或

通過，該學期中不得重複再行提出且須間隔三個月以上。 

原選舉人罷免主席投票辦法準用第十二條第四項。 

第十四條 主席、副主席因違反校規情節嚴重（含記大過以上），主管單位 

（學務處）得逕予停權或撤職處理，依照前條實施代理；如致遭提起罷

免案時，依前條辦理。 

第十五條 下列主席缺位或因故不克行使職權時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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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席缺位時，由副主席繼任至主席任期屆滿為止。主席、副主席

均缺位時，由行政會總幹事或立法會決議委託者繼任至主席任期

屆滿為止。 

二、主席因故不克行使職權時，由副主席代理之。主席、副主席均因

故皆不克行使職權時，由行政會總幹事或立法會決議委託者代理

之。 

第十六條 副主席因故缺位時，得由主席提名，經立法會三分之二以上會員代表出席、

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代表之同意且學務處審核通過後，主席得任命之。 

 

第四章 行政 
 
第十七條 行政會為本會最高行政機關。 

第十八條 行政會設總幹事一人，負責主管行政事務。 

行政會設活動、文宣、公關、社務、秘書、學權組，各組平行對等且皆

設置組長、副組長各一人，組員若干人。 

第十九條 行政會總幹事、各組組長、副組長任期皆為一學年。 

行政會總幹事由主席提名，經學務處審查通過後，主席得任命之。行政會

各組組長、副組長由行政會總幹事提名，經主席核可同意且經學務處審查

通過後，行政會總幹事得任命之。 

行政會總幹事、各組組長、副組長不得兼任會員代表、立法會秘書長以

及副秘書長。 

行政會總幹事若有失職情事發生，得由主席依照本條第二項選換 之。行

政會各組組長、副組長若有失職情事發生，得由行政會總幹事經主席核

可同意後依照本條第二項選換之。 

第二十條 下列行政會各組任務： 

一、活動組： 

（一）協助校內各項學藝活動之推展。 

（二）協助本會各項文書工作。 

（三）訂定康樂、體育等各項活動計劃。 

（四）協助校內外重大活動、慶祝性等推展。

二、文宣組： 

（一）海報製作。 

（二）資料管理及總理各項活動之宣傳工作及公關事宜。 

（三）整理及保管本會所有資料。 

（四）辦理一切有關文宣、電腦作業等事項。

三、公關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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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協助本會各項學藝活動之推展。 

（二）負責本會活動場地之商借、布置事宜。 

（三）與外校學生會進行交際分享經驗。 

（四）與立法會建立聯繫，推動決議文或其他項目之表決。四、

四、秘書組： 

（一）傳遞會內訊息至各班。 

（二）提供建議及指導事項。 

（三）負責本會各項財務收支及預算編列與預算案之提出。 

（四）負責本會所需物品之採購、保管及一切庶務。五、

五、社務組： 

（一）負責與各社團討論相關事宜。 

（二）籌畫社團成果發表。 

 六、學權組： 

（一）本會會員積極性權益之爭取。 

（二）本會會員消極性權利之維護。 

（三）舉辦學權講座及協助校內之其他各項學術性活動。 

（四）本會章程等校訂規範及學生自治法規之研究與修訂。 

（五）本校設有學生代表之組織及會議之相關事務之研究。 

第二十一條 行政會總幹事得於特殊情況下，成立臨時組，設組長一人及組員若干人，

負責專門事務；組長之任用同行政組各組組長之規定。臨時組之設置

須主席核可後，移送立法會審議及表決，經二分之一以上會員代表出

席、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代表之同意後得設立。臨時組於該事務處理完

成或情況結束後，須立即解散。 

第二十二條 當立法會通過之議案或結果使行政會窒礙難行時，行政會總幹事得經主

席之核可，向立法會提出覆議案。覆議時，若全體三分之二以上會員

代表仍然維持原決議，則行政會總幹事只得接受結 果；若無則原決議

作廢。 

第二十三條 行政會總幹事缺位或因故不克行使職權時，由主席指定代理者。其缺位

或因故不克行使職權超過十五日者，主席應於超過期限三日內提名並

任命繼任者。 

行政會各組組長、副組長缺位或因故不克行使職權時，由行政會總幹

事指定代理者。其缺位或因故不克行使職權超過三十日者，行政會總

幹事應於超過期限三日內提名繼任者。 

行政會總幹事、各組組長、副組長繼任者產生方式同第十九條第二項。

除其人選之產生仍處於程序狀態之外，不得空位或長期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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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立法 

 
第二十四條 立法會為本會最高立法機構，由會員代表組成。本會所有會員代表與幹部

皆屬校級幹部。 

第二十五條 會員代表於每學年上學期初由各班會員選舉，任期一學年，連選得連

任，其應選名額各班須皆同。會員代表若有失職情事或違反校規情節 

嚴重（記過以上），得由該班學生罷免，另選代表繼任之。 

會員代表於任期內，轉班、轉校、休學、停學，則於該行政處分生效日

起喪失原所在班級之會員代表身分。立法會秘書處應於三日內通知該班

級應於下次立法會會議前完成補選。 

第二十六條 會員代表負有出席立法會及執行大會決議之義務，並向班級之會員負責，

於立法會會議時代表會員行使下列職權： 

一、負責監督行政會各項事務之實施，行使質詢、提案、發言、表決

權，並經由會議向行政會反映會員意見。 

二、提出本章程之修改案。 

三、提出主席、副主席罷免案。 

四、提出會期間更換立法會議長、副議長案。 

五、提請立法會議長邀請事務有關老師、學生列席會議。

六、提出會員代表擴增案。 

七、審查及表決行政會所提出之預算，並監督其運用，若預算與實際

運作有所落差，會員代表得對行政會提出糾正或立案調查。 

八、要求行政會或立法會秘書處公開有關本會運作實施之記錄、章

程、活動辦法等，並向會員進行轉達。 

第二十七條 會員代表缺席立法會會議且無委託代理人達會期預定召開會議次數之二

分之一，立法會秘書處於第一會期得向代表所在班級之全體委員提出建

議更換；若相同之會員代表於第二會期仍有前述狀況，立法會秘書處應

向主管機關說明情況並提議註銷該會員代表之證明。 

第二十八條 會員代表得因應會員需求，經過三分之一會員代表連署，於立法會會議提

出會員代表擴增方式草案，其出席、表決之門檻同第四十條章程修改之

門檻。皆達門檻之草案，經主席簽署並公布後得辦理實施，依照該議案

選舉之會員代表，其地位和職權與原應選之會員代表相同。 

第二十九條 立法會設議長一人、副議長兩人，由會員代表互選之。立法會議長負責

安排議程，召開並主持立法會會議，得邀請有關老師、學生列席會議。

副議長協助議長處理議事、協調會員代表以及督導立法會之運 行。 

第三十條 立法會議長、副議長，任期一學年，連選得連任。於每屆第一會期第一次會

議始進行選舉，參選人在會員代表二分之一以上出席，獲二分之一以上出

席代表得票後得當選，旋即就任。 

第三十一條 立法會議長、副議長經全體會員代表三分之一以上提案，二分之一以上代

表出席，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代表通過，得予以改選。改選後新任議長或

副議長之任期至原任任期屆滿為止。 

第三十二條 下列立法會議長缺位或因故不克行使職權時之規定： 

一、立法會議長缺位時，由副議長共同代理職權至新任議長選出就 

任。議長、副議長均缺位時，由主席代理至新任議長選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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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惟主席之代理，除休會期間外，不得超過三十日。 

二、立法會議長因故不克行使職權，由副議長共同代理之。 

第三十三條 立法會副議長兩名均缺位時，由立法會議長於三十日內召開會議補選之。 

第三十四條 立法會議長、副議長須恪守中立、平等對待各會員代表之提案，除發生對

事之提案同票時，議長、副議長討論後，得由議長代表進行投票，否則

不得參與投票。 

第三十五條 立法會會期分為兩會期。第一會期為上學期，第二會期為下學期。議長

應於上任後十日以書面通知全體會員代表本會期開議次數跟預期議程

規劃。 

第三十六條 立法會議長依需要得設立各項或臨時委員會，需經過全體會員代表二分之

一以上出席、出席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方可設立。議長、副議長分

別為當然召集人、副召集人，並由會員代表另外互選六名會員代表為委

員。 

第三十七條 立法會設秘書處，由立法會議長任命秘書長一人、副秘書長兩人組成之。

受任命者不限為會員代表，一般會員皆可。立法會議長對於秘書處之任

命，須在立法會會議向會員代表報告。 

下列秘書處之職權： 

一、負責保存、公開並被動接受各委員會開會紀錄及本會章程、活動

辦法與規定之正本。 

二、協助議長、副議長處理議程安排。

三、於開會時進行紀錄工作。 

四、對缺席之會員代表，向該會員代表所在班級，提出建議更換

案。 

第三十八條 會員代表及立法會秘書長、副秘書長不得兼任主席、副主席以及行政會總

幹事、各組組長與副組長



附件三 臺北市立麗山高級中學學生班級聯合會組織章程 
 

第六章 會議 
 
第三十九條 立法會會議每會期至少召開兩次，由立法會議長主持。如果有特殊需要，

立法會議長、會員代表二分之一以上皆可提出請求，得召開臨時會議，

其效力同例行會議。 

第四十條 立法會會議，除本章程有明文規定者外，應有二分之一以上會員代表出席，

始得召開；大會之決議，應有出席會員代表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得通過，

呈主席簽署並公布後實施。章程之修改案及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重大

事項，應有二分之一以上會員代表出席，出席代表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始得通過且經主席簽署並公布後實施。 

第四十一條 行政會每月得召開行政會議一次，由行政會各組幹部出席，行政會總幹事

召集並主持，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四十二條 行政會與立法會產生衝突、雙方出現行事窒礙難行、章程出現疑竇之處時，

有關幹部得向主席建議召開最高會議，由主席召集並主持，進行協調、

解決或解釋。行政會總幹事、立法會議長、副議長以及有關事務之幹部、

會議提議召開者為當然出席者，其餘安排由主席全權決定之。 

第四十三條 會議之召開須請師長列席指導，並依規定向學務處報備。 

第四十四條 本章程未規定之議事規則，依內政部公布之「會議規範」實施。 

 

第七章  附則 
 
第四十五條 本章程經立法會通過，呈主席簽署並公布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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